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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枞阳县企业奖励扶持资金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枞政办〔2019〕23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和直属单

位：

《枞阳县企业奖励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常务

会第 61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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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企业奖励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、《中共

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皖发〔2018〕38 号）、《安徽省中小企业（民营经济）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皖财企〔2019〕443号）有关要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奖励扶持资金，是指县财政在年度

预算中安排的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，包括企业奖励

扶持资金、科技创新资金、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奖励资金、支持民

营企业发展资金、促进外贸发展专项资金、电子商务扶持资金等

以及其他行业性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严格控制新设针对企业的奖励扶持专项资金，原则

上不再增设与现有奖励扶持资金用途相同或相近的专项资金，不

再增设竞争性领域专项资金。确需新设的，必须具有明确的政策

依据，符合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投入方向，符合支出责任划分原

则等。

第四条 各类奖励扶持资金的安排以事后奖励补助为主，并

提高以奖代补等事后奖励补助的比例。

第五条 每年度对企业的各类奖励扶持资金原则上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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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该企业完成的县级实得财力，避免多头奖励、重复奖励及过度

奖励。

第六条 对新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，优惠政策兑现额度原则

上不得超过企业实际完成的县级实得财力，重大项目可按“一事

一议”原则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后办理。

第七条 对本县现有企业的奖励扶持，扶持额度原则上不得

超过该企业上一年度实现的县级实得财力。其中，符合以下条件

之一的除外：

（一）扶持额度在 10 万元及以下的中小微企业、创新创业

企业；

（二）扶持额度在 50 万元及以下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；

（三）具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同意奖励

的项目。

第八条 同一项目不得重复享受本县不同种类的奖励扶持

政策。对同时获得县级和上级专项资金奖励扶持的项目，按照就

高但不重复奖励的原则执行，如果上级扶持额度高于或等于县级

扶持额度，则县级不予扶持；如果上级扶持额度低于县级扶持额

度，则县级只扶持其差额部分。如上级对县级资金提出配比要求，

则按上级要求执行；有另行规定的按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奖励扶持

相关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除实行市场化运作的资金外，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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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原则上全部细化到具体项目和资金使用单位。各行业主管部

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做好奖励扶持专项资金审核拨付工作。

第十条 凡属按进度分期拨付奖励扶持资金的，在拨付每一

笔资金之前，须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对项目扶持执行

和以前扶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，提交评估报告及资金拨付意

见报县政府批准；在拨付最后一笔剩余扶持资金之前，须由行业

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对项目方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，并提

交绩效评价报告及资金拨付意见。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与预期效益

目标差别较大的项目，要及时查明原因，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

县政府提出处置建议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加强对企业奖励扶持资金的绩效管理，财政部门

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，对各类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

检查。对项目单位落实不到位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

追究相关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审计部门定期依法对奖励扶持资金的管理、使用

和绩效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监督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开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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